附件 2

2025年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
“双师型”教师市级认定申报表

	姓名
	                  

	所在学校
	                   

	学校上级主管部门
	                      

	认定方式
	□破格认定     □申请认定          

	当前“双师”等级
	□无 □初级 □中级 □高级

	认定“双师”等级
	□中级 □高级

	专业大类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成都市教育局  制
填表说明
1.本表由中等职业学校内设相关部门组织填写。
2.申报人员对照《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办法（试行）》（2025年修订）相应条款填写必要内容。
3.申报人员对本表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主要责任，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负相应审核责任。
4.本表填报内容不符合要求或审核手续不全的，不予受理。







申报人声明
本人现申报2025年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本人承诺所提交的所有佐证材料（包括学历、职称、奖励证书及业绩证明等材料）均真实准确。如材料提供虚假、失实，本人自愿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电子照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参加工作
年    限
	
	现任教专业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教师岗位
类    别
	□校内专业课教师
□校外兼职教师

	申报专业
大类名称
	
	申报专业大类代码
	

	申报专业
名    称
	
	申    报
专业代码
	


二、基础条件
（一）校内专业课教师填写此栏
	1.近三年师德评价考核情况
	2024年  □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2023年  □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2022年  □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2.教师资格证书
	名称
	

	
	编号
	

	3.教师系列
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初级  □中级  □高级（□副高 □正高） 

	[bookmark: _Hlk211763105]4.行业企业工作或实践经历

	□具有    年以上行业企业从事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近5年在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或工作时间累计不至少于6个月（工龄不足5年的，可每年至少1个月）

	起止时间（年月）
	企事业单位名称
	本人职务（责）
或岗位或成效

	
	
	

	
	
	

	
	
	

	5.教学经历
	□承担申报专业及相近专业教学工作满3年及以上，工作量达标。承担申报专业教学工作满        年。

	
	

	[bookmark: _Hlk212794895]6.专业实践能力条件
	□获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与所任教专业大类对口）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证书一（填写最高等级，下同）

	
	名称
	

	
	等级
	

	
	证书编号
	

	
	颁发机构
	

	
	证书二

	
	名称
	

	
	等级
	

	
	证书编号
	

	
	颁发机构
	

	
	□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职称，或具备相应的能力水平（详见各层级认定条件中的相应规定）

	
	名称
	

	
	等级
	


（二）校外兼职教师填写此栏
	


	


	1.近三年师德考核情况
	2024年  □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2023年  □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2022年  □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2.教师资格条件
	□教师资格证

	
	名称
	

	
	编号
	

	
	□累计参加各级各类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相关教育理论培训（含自修）达到72学时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3.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基本条件

	□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或职称

	
	名称
	

	
	等级
	

	
	□获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证书一

	
	名称
	

	
	等级
	

	
	证书编号
	

	
	颁发机构
	

	
	证书二

	
	名称
	

	
	等级
	

	
	证书编号
	

	
	颁发机构
	

	
	证书三

	
	名称
	

	
	等级
	

	
	证书编号
	

	
	颁发机构
	

	4.教学工作量

	□担任申报专业及相近专业教学连续2年及以上/累计承担过100学时的专业课程教学任务（含实践教学），且学生评教良好

	5.教学经历条件
	□累计聘期满1年及以上


3、 业绩标准（校内专业课教师必填）
（一）教育教学成果
	1.校级年度考核
	□近五年校级年度考核合格，且从业以来有1次及以上教学质量或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中级）
□近五年校级年度考核合格，且从业以来有2次及以上教学质量或年度考核优秀等次（高级）

	2.教学竞赛及教学成果类
	□作为主要参与者获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教学竞赛类、教学成果类市级二等奖或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中级）
□主持或作为主要参与者获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教学竞赛类、教学成果类市级一等奖或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高级）

	
	年份
	项目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奖次

	
	
	
	
	
	

	
	
	
	
	
	

	
	
	
	
	
	

	3.指导学生获奖
	□指导学生获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技能竞赛类、创新创业类、科技发明类等获市级二等奖（银奖）或省级三等奖（铜奖）及以上奖励（中级）
□指导学生获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技能竞赛类、创新创业类、科技发明类等获市级一等奖（金奖）或省级二等奖（银奖）及以上奖励（高级）

	
	年份
	项目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奖次

	
	
	
	
	
	

	
	
	
	
	
	

	4.承担公开课、研究课、网络直（录）播课、示范课、专题讲座或教师培训情况


	□近5年承担专业相关的市级及以上的公开课、研究课、网络直（录）播课、示范课、专题讲座或教师培训不少于1次（中级）
□近5年承担专业相关的市级及以上的公开课、研究课、网络直（录）播课、示范课、专题讲座或教师培训不少于2次（高级）

	
	时间
	主题
	活动名称
	级别

	
	
	
	
	

	
	
	
	
	

	5.主持课题等情况
	□主持区（市）县级及以上教研（改）或科研课题，或参与撰写较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教学案例、教科研文章（中级）
□主持市级及以上教研（改）课题或科研课题，或参与撰写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报告、教学案例、教科研文章（高级）

	
	时间
	名称
	立项（采纳）单位
	级别

	
	
	
	
	

	
	
	
	
	


（二）专业建设成果
	1.主持或参与教师创新团队、名师工作室等情况
	□主持区（县）级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市级及以上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或教师创新团队、名师工作室（中级）
□担任市级及以上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教师创新团队带头人、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负责人、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或获得其它各类市级及以上人才称号。（高级）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省级及以上教师创新团队、名师工作室（高级）

	
	时间
	项目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角色

	
	
	
	
	
	

	
	
	
	
	
	

	
	
	
	
	
	

	2.担任市级以上职业教育中心组或职业教育教学指委员会等组长（副组长）、成员情况
	□担任市级及以上职业教育中心组或职业教育教学指委员会等成员（中级）
□担任市级职业教育中心组组长（副组长），或担任省级及以上职业教育中心组或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成员（高级）

	
	时间
	组织名称
	主管部门
	担任职务
	级别

	
	
	
	
	
	

	
	
	
	
	
	

	3.担任教学能力比赛专家或裁判情况
	□担任市级及以上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教学类比赛专家或评委（中级）
□担任省级及以上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教学类比赛专家或评委（高级）

	
	时间
	项目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角色

	
	
	
	
	
	

	
	
	
	
	
	

	4.参与专业建设立项项目情况
	[bookmark: _Hlk212488852]□作为主要参与者参与本校“三名工程”名专业建设，或与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教学改革项目、教学标准研制、在线精品课程、专业教学资源库、出版教材或专著、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项目等市级及以上立项项目建设且与实践教学相关，并做出实质性贡献（中级）
[bookmark: _Hlk212488879]□牵头开展本校“三名工程”名专业建设，或主持省级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级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教学标准研制、在线精品课程、专业教学资源库、规划教材、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项目等立项项目建设（高级）

	
	时间
	项目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排名

	
	
	
	
	
	

	
	
	
	
	
	


（三）实习实践成果
	1.参与或主持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艺技能传承平台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市级及以上或主持区（县）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艺技能传承平台（中级）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省级及以上或主持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艺技能传承平台（高级）

	
	时间
	项目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排名

	
	
	
	
	
	

	
	
	
	
	
	

	
	
	
	
	
	

	2.技能竞赛类、科技发明类
	□作为主要参与者获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技能竞赛类、科技发明类市级二等奖（银奖）或省级三等奖（铜奖）及以上奖励（中级）
□主持或作为团队负责人获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技能竞赛类、科技发明类市级一等奖（金奖）或省级二等奖（银奖）及以上奖励（高级）

	
	时间
	项目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排名

	
	
	
	
	
	

	
	
	
	
	
	

	
	
	
	
	
	

	3.技能竞赛专家或裁判情况
	□担任市级及以上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职业技能竞赛专家或裁判（中级）
□担任省级及以上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职业技能竞赛专家或裁判（高级）

	
	时间
	荣誉、项目
奖励等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担任角色

	
	
	
	
	
	

	
	
	
	
	
	

	4.参与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科技研发、成果转化，通过鉴定并推广应用情况
	□主持或主要参与1项及以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科技研发、成果转化，通过鉴定并推广应用（中级）
□主持1项或主要参与2项及以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科技研发、成果转化，通过鉴定并推广应用（高级）

	
	时间
	荣誉、项目
奖励等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排名

	
	
	
	
	
	

	
	
	
	
	
	

	5.参与完成技术规范或标准情况
	□参与完成市级及以上技术规范或标准建设（中级）
□参与完成省级及以上技术规范或标准建设（高级）

	
	时间
	荣誉、项目
奖励等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排名

	
	
	
	
	
	

	
	
	
	
	
	

	
	
	
	
	
	

	6.取得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情况
	□取得2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或著作权（署名前2），或取得1项发明专利（署名前3）（中级）
□取得2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署名第1），或取得1项发明专利（署名前2）（高级）

	
	时间
	荣誉、项目
奖励等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排名

	
	
	
	
	
	

	
	
	
	
	
	


四、学校教学经历（校外兼职教师必填）
（一）教学经历
	起止时间（年月）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授课学时
	教学方式

	
	
	
	
	

	
	
	
	
	

	
	
	
	
	


备注：（1）课程类型主要指专业基础课、技能实训课；（2）教学方式指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或理实一体化教学。
（二）项目建设
	时间
	项目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排名/
总人数

	
	
	
	
	

	
	
	
	
	

	
	
	
	
	



五、破格晋升业绩标准
	申报等级
	破格条件

	——
	□至少在低一层级“双师型”教师岗位聘用满1年

	中级
“双师型”教师
	□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且以本人命名的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或作为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负责人的
□获得文化部门认定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称号或市级工艺美术大师的
□指导学生（排名第一）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得国家级二等奖（银奖）；或本人参加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国家级二等奖；或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前三）

	高级
“双师型”教师
	□被成都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成都工匠”
□被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表彰为“四川技能大师”“四川省技术能手”
□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且以本人命名的省级及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或担任省级高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负责人
□获得文化部门认定为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称号或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指导学生（排名第一）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得国家级一等奖（金奖）；或本人参加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国家级一等奖；或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或一等奖（排名前三）


[bookmark: _Hlk122025358]六、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委员会评议推荐意见
	经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委员会评议，该教师符合（ □中级 □高级）“双师型”认定标准，同意推荐。
评审组组长：（签名）    
日 期：


七、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意见
	以上内容信息已经核实和公示。未发现该教师有违法犯罪记录、师德失范行为、学术不端行为、违纪违规情况、意识形态问题等。
所在学校：（公章）        
学校负责人：（签名）  
日  期：


八、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并公示，该教师符合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
（□中级 □高级）标准，同意认定。
主管部门：（公章）
日  期：


九、市级认定意见
	经审议，该教师符合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
（ □中级 □高级）标准，同意认定。
成都市教育局：（公章）     
                                              日  期：






